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教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 目 編 號 教(務)-04-017 

項 目 名 稱 辦理基礎必修學科課後輔導 

承 辦 單 位 教務處教務行政組 

目 的 
為協助本校學習弱勢學生突破課業學習之瓶頸，並提升學習成就，辦理基礎必修

學科課後輔導，以教學補救措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。 

範 圍 本校日間部各學制學生 

權 責 單 位 
教務處：彙總各學期系科所辦理基礎必修學科課後輔導 

各系科所：以英文、數學、經濟學、會計學、統計學 等基礎必修科目為主。 

作 業 程 序 

說     明 

一、 每學期期中考後至遲二週內，請基礎必修科目之任課教師或導師推薦學 

業成績不及格或上學期學 業成績不及格學分達 1/2 或有經常缺課、學習怠

惰及規避學習活動等學習不良現象，足以影響學習效果及成績有輔導必要之

學生，經系科主任核可後送交教務處彙整。 

二、期中考後第三或第四週開始上課，全程為期四週，每週輔導 2 至 3 小時， 

    由任課教師運用 office hours 輔導或遴選成績優異及品德端正之碩士班研 

    究生擔任「輔導小老師」，每門課程至多 2 名「輔導小老師」。 

三、輔導課程須確實點名，並記錄出席狀況，提供原班級授課教師作為平時成績 

    考核參考。 

控 制 重 點 

一、提醒各系科是否辦理必修學科課後輔導。 

二、教師親自輔導或遴選碩士班研究生擔任「輔導小老師」。 

三、輔導班之出席狀況，提供原班級授課教師作為平時考核參考。 

法 令 依 據 一、本校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課後輔導實施要點 

使 用 表 單  

一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基礎必修科目學生輔導名單 

二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課後輔導教學意願表 

三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課後學習輔導記錄表 

 
 



辦理基礎必修學科課後輔導流程圖 

系所科 教務行政組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教(務)-04-017 

辦理基礎必修學科課後輔

導 

系科主任 

核可 

基礎必修科目 

學生輔導名單 

填課後輔導教學

意願表 

課後輔導紀錄表 

送教務行政組備查 

期中考
後 3-4週
開始，全
程 4週 

1.基礎必修科目之
任課教師或導師推
薦學業成績不及格
或上學期學 業成績
不及格學分達 1/2 
或有經常缺課、學習
怠惰及規避學習活
動等學習不良現
象，足以影響學習效
果及成績有輔導必
要之學生。 

22..期期中中考考後後 22 週週內內提提

出出。。 

輔導小老師記錄 

輔導學生出席狀況 

提供原班級授課教師作

為平時成績考核參考 

開始上課 

送教務處彙總 

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
    105 年度 

評估單位：教務處 教務行政組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辦理基礎必修學科課後輔導作業 

評估期間：   年  月  日 至   年  月  日 

  評估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檢查重點 

自行檢查情形 
改善 

措施 落實 
部分

落實 

未落

實 

不適

用 
其他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      

(一)作業程序說明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

否符合規定。 
      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。        

二、辦理基礎必修學科課後輔導作業流程       

(一)是否通知各系科所基礎必修學科課後

輔導？ 
      

(二)系科所當學年度是否辦理？       

(三)教師親自輔導或遴選碩士班研究生 

    擔任「輔導小老師」? 
      

 (四)輔導課程是否確實點名，並記錄學生 

     出席狀況。 
      

 (五)學生出席狀況，提供原班級授課教師 

     作為平時成績考核參考。 
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

註： 
1.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

併 1 份自行評估表，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。 

2.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「落實」、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、「不適用」或「其他」；其中

「不適用」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，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；「其他」係指評估期

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，致無法評估者；遇有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或「不適用」情形，

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。 
 


